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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遲寄發通函 
 

 

茲提述卜蜂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之持續關連交

易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所定義者外，本公告用語之涵義與該公告所定

義者相同。 
 
誠如該公告所述，本公司預期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

一份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，當中載有（其中包括）根據2019 HOEL供應總協議

和2019 HOEL購買總協議之交易的進一步資料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。 
 
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若干資料載入該通函，預期通函之寄發日期將延遲至二

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或之前。 
 
 

 承董事會命 

 董事 
 Arunee Watcharananan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八位執行董事：謝吉人先生、蔡益光先生、謝鎔仁
先生、謝明欣先生、白善霖先生、 Sooksunt Jiumjaiswanglerg先生、Arunee 
Watcharananan女士及于建平先生；兩位非執行董事：謝克俊先生及池添洋一先
生；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：馬照祥先生、Sombat Deo-isres先生、Sakda 
Thanitcul先生、Vinai Vittavasgarnvej先生及Vatchari Vimooktayon女士。 
 


